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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工教务字〔2011〕24号 

关于做好开放实验中心工作的通知 

各学院、西校区： 

为了充分发挥各学院实验中心（含实验室，下同）的资源优势，促进

实验教学改革，创造良好的育人环境，建立有利于高素质创新型人才培养

机制和以人为本的实验教学管理制度，鼓励有条件的实验中心进行开放管

理。 

一、实验中心向学生开放的原则和意义 

（一）实验中心面向学生开放是高等学校实施素质教育、培养学生创

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重要基础；实验中心对学生实行开放式管理，为学生

提供更好的实践学习条件是实验管理改革的重要内容。 

（二）各学院应充分利用现有实验中心条件或创造必要的条件，统筹

规划实验中心开放工作，制定相应的实验中心开放制度，鼓励实验中心采

用多种形式向学生开放。 

（三）实验中心向学生开放工作要贯彻面向全体、因材施教、形式多

样的指导原则，重点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和强化实践动手能力培养。 

二、开放实验和开放实验中心的定义和形式 

开放实验中心既是指仪器设备与时间概念上的开放,更是指实验课程

及相关实验项目、课外研究课题的开放。开放实验是指学生参与科研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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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科技活动型、自选实验课题型和人文素质与能力培养型等实验，采用

以学生为主体、教师加以启发指导的实验教学模式。具体内容如下。 

A类：对于实验课程及相关实验项目，实验中心开放的实验内容有： 

（1）教师提前将本学期必修的实验项目布置给学生，学生在一定时

间范围内可自主选择实验时间，并由实验老师统筹安排、协调； 

（2）课余时间在教师监督和指导下让学生有计划、有目的地进入实

验中心重复课堂上的演示实验和重做未做成功的常规实验。 

B 类：对课外研究课题的开放：凡学校正式建制的实验中心，在完成

正常教学、科研任务的前提下，应利用现有师资、仪器设备、环境条件等

资源，全面对大学生开放使用，具体形式分为参与科研型、科技活动型、

自选课题型等，采取以学生为主、教师指导的实验教学模式。此类实验可

作为相关实验中心设计性、综合性实验的开出内容。 

（1）参与科研型开放实验：主要面向二年级以上本科学生，实验中

心定期发布开放研究实验题目，吸收部分优秀学生早期进入实验中心参与

教师的科学研究活动。以学生参加科研活动的阶段性成果（实物或论文或

总结报告等）和指导教师的考核评价作为成绩和学分的评定依据。 

（2）科技活动型开放实验：学生自行拟定科技活动课题，结合实验

中心的专业方向和条件，联系相应实验中心和指导教师开展实验活动。实

验中心提供相应的实验条件，指派教师进行指导。以学生活动的阶段性成

果（实物或论文或总结报告等）和指导教师评价作为成绩和学分的评定依

据。 

（3）自选课题型开放实验：实验中心定期发布教学计划外的综合性、

设计性实验课题，学生自选时间和项目。学生在实验中必须独立完成课题

的方案设计，完成实验并撰写实验报告。以实验成果（实物、论文或实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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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等）和指导教师评价作为成绩和学分的评定依据。 

定义为开放的实验中心必须是所承担的实验任务中有 30%为开放实

验。 

三、实验中心开放的组织实施 

（一）实验中心向学生开放工作是在学校的统一领导下，由学院会同

指导教师提出计划，教务处协调管理。学院教学与实验中心主管负责人直

接负责本学院的实验中心开放工作，充分发挥学院实验中心管理的作用。 

（二）开放实验中心对所开放的实验项目，应由指导教师提出申请，

经实验中心和学院组织审定，报教务处批准后，在学校范围内发布，由学

生报名，学院组织实施。 

（三）每学期结束前一周，各实验中心将本学期开放实验的情况以书

面形式写出总结报教务处，由教务处组织考核。 

四、本学期实验中心开放的具体工作安排 

（一）将现有的开放实验中心情况和开放实验中心管理办法于本学期

第 13周（5月 20日）前报教务处（以电子稿形式发教务处收文人员）。 

（二）5月 30日前，将计算机房对本学院学生开放，承担本学院学生

的英语自主学习及其它专业知识的自主学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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